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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 

各項業務處置流程辦法 

壹、 教會購置不動產（土地/房屋） 

 

說明： 

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應以登記法人為所有權人，法定代理人為法人董事長。 

二、代書費用及移轉登記費用由教會負擔。 

注意事項： 

一、 本項作業流程係依內政部台（九０）內中民字第九０九０四五四號函。 

主旨：關於經登記有案之寺廟及辦妥財團法人設立登記之寺廟、教堂（會），其處分不動產，依「監督寺廟條

例」及「民法」之規定，應事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否則其處分行為無效，請查照。 

二、 內政部台（九０）內中民字第九０九０五０號函。 

主旨：關於經登記有案之寺廟及辦妥財團法人設立登記之寺廟、教會（堂），其處分不動產應事先報經主管機

關核准，所稱之「處分」係包括法律上及事實上之處分，請查照。 

說明： 

1. 略 

2. 至其中所指處分不動產之「處分」內涵，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應

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十八點規定：「依本規則

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於申請建築執照時，應檢附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使用之證明。」及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經

主管機關同意得為建築使用之土地，於申請建築執照時，應檢附有關主管機關同意之證明。」應包括法律

上之處分（如買賣、捐贈等）及事實上之處分（如新建、改建、合建、修建等）。 

3. 妥嗣後寺廟建造（修）申請建造執照時，應遵照本部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台內中民字第八九七三五０號

函規定，除應依建築法令有關規定檢附申請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向主管建築機關申

請辦理外，申請人並應提具計畫書、寺廟最高權力機構決議記錄（新建寺廟免附），由主管建築機關併申請

案件轉送寺廟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發給建築執照，以符簡化申請建修寺廟程序及寺廟處分財產須

經主管機關同意之規定。 



第二頁，共六頁 

貳、 教堂拆除重建 

 

說明： 

一、依行政法第 33 條小會管理教會財政及行政，為使建堂工程順利，建議也要召開長執聯席會

或成立建堂（小組）委員會。 

二、依本法人組織暨捐助章程第 5條規定，財產之處分需經和會（信徒大會）之通過（必備資

料：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書、工程設計圖、預算），並於信

徒大會決議後送中會，中會再轉財團法人董事會。 

三、依行政法第 56條、第 69條中會及族群區會，中會對屬下教會有財政、行政管理權。 

四、依本法人組織暨捐助章程第 5條規定，需經四分之三董事同意始得處分送主管機關核備，申

請拆除重建核准。 

申請核准必備資料： 

1. 申請書（公函）。 

2. 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 

3. 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須蓋有南投縣政府印信） 

4. 處分、合建、自建財產清冊。 

5. 處分財產拆除合建、自建使用計畫說明書。 

6. 處分、合建、自建財產權狀、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書影本及縣政府出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7. 建築藍圖或其他與該申請案有關應送資料。 

8.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9. 工程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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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人接到主管機關核准函後，轉送建築師向縣府申請建造執照，（起造人為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法定代理人為法人董事長）。 

六、取得建造執照後始能開工，竣工後由建築師申報完工、法人辦理建物申報並設立稅籍、申請

建物使用執照。 

七、教會取得使用執照後影印乙份連同教會外觀、內部照片（禮拜情形）及週報送本法人以申辦

教堂房屋免稅事宜。 

參、 教會不動產抵押貸款（土地/房屋） 

 
說明： 

一、教會抵押貸款條件：新購不動產（土地、建物）應登記於財團法人之教會方可提出。 

二、教會可將相關文件交給代書或仲介填寫買賣契約書（私契和公契）並與法人連絡用印時間。 

三、請教會提出「申請抵押貸款函」檢附下列文件，寄交財團法人： 

1. 貸款用途、還款計劃書(需填妥貸款銀行、貸款金額、月還款金額) 。 

2. 全體小會員連帶保證還款書(需全體小會員簽名)。 

3. 買賣契約書整份內容影本一份、買賣「土地、建物謄本」。 

四、本法人收到上述第三點所有文件後才可召開董事會辦理貸款相關事宜。 

五、本法人將貸款文件送交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申請核備（約需三至四星期）。 

六、流程圖第 8項必要文件為「主管機關核備函」、「法人印鑑證明」，將由本法人或委請申請教

會轉交銀行辦理貸款相關事宜。 

七、購屋過戶、貸款用印需先電話連絡本法人相關業務人員，確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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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申請原住民保留地宗教用地租賃手續 

 
說明： 

一、申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教會需先準備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至鄉公所填寫原住民保留地租

賃申請書及土地使用計劃書。 

二、辦理原住民保留續租手續，應具備原租賃計劃書。 

伍、 教堂建堂募款流程 

 

說明： 

一、教會建堂募款條件：不動產（土地、建物）登記於財團法人之教會方可提出。 

二、申請核准必備資料： 

1. 申請書（公函）。 

2. 工程總預算。 

3. 設計圖。 

4. 建照許可／使用執照。 

5. 土地所有權狀/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書。 

6. 相片(內部、外觀)。 

7. 建堂計劃書。 

三、為公平起見，已申請過之教會不能再申請教會建堂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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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教會申辦勞健保相關業務流程 

 

說明： 

一、本項業務應於教會小會/機構議決勞健保相關案由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如逾期造成該

被保險人權益受損或衍伸不法事宜將由該教會/機構承擔。 

二、提出申請前各教會需配合注意事項： 

1. 提出申請必備資料：申請公函（需標明依據該案議決）、勞健保異動申請表。 

2. 申請文件應於期限內送達，逾期或資料不齊者，將不予受理，並退回補正。 

3. 如未能配合作業之教會，未來將不提供教會辦理其他法人相關業務。 

三、如有特殊狀況（如補報、薪調等），請主動聯繫勞健保承辦單位，以確保權益不受影響。 

四、上述未詳盡說明之事項，可請參閱「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勞健保相關業務作

業辦法」及辦理。 

柒、 以法人名義申請公部門經費補助核銷流程 

 

說明： 

一、教會及部會機構欲以本法人名義提出申請方案時，應事前知會本法人，違者概不認定。 

二、提出申請注意事項： 

1. 提出申請必備資料：申請書（公函）、活動計畫書乙份 

2. 執行結束政府或機構補助款（含本宗）之核銷憑證，應在送件核銷前，須留有兩份影

本，一份於教會帳冊，另一份送至本法人備存。 

3. 如未能配合作業之教會，未來將不提供教會任何文件的『用印』申請及證明文件之提

供，如：法人登記證書、授權書、統一編配表等文件。 

三、核銷資料影本送法人存檔，資料含： 

1. 活動成果報告書乙份。 

2. 核印文件之影本（領據、收支結算表等，需為公部門格式）。 

3. 收據抬頭應為『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教會/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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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教會申請奉獻證明（感謝狀）流程 

 

說明： 

一、本項業務於教會結束年度會員和會後，應於「每年 5月 20日前」辦理，逾期不受理。 

二、提出申請前各教會帳務需配合注意事項： 

1. 提出申請必備資料：當年度個人奉獻明細表、當年度收支預決算表（可電子檔）。 

2. 年度『和會』召開及財務部檢帳後，一個月內送件至本法人（最晚每年 3月底前）。 

3. 如未能配合作業之教會，未來將不提供教會會友年度奉獻證明之開立。 

三、捐助者於年終需感謝狀時，教會需提出入帳記錄。 

四、大筆奉獻捐款需有金融機構存入記錄為證。 

五、如教會也未能配合中會其他相關事工或影響中會業務運作者，將施行不提供教會以公文形式

來申請之奉獻證明。 

六、上述未詳盡說明之事項，可請參閱「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捐獻證明申請與開

立辦法」及辦理。 

玖、 辦理教會用地及房屋申辦免稅流程 

 

說明： 

一、申請免稅教會必備資料： 

1. 申請書（格式各稅捐機關提供） 

2.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3. 土地/建物權狀 

二、不動產（土地、房屋）歸屬在法人名下的教會，才可以申請教會用地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免。 


